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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 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

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美迪凯 68807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华朝花 张紫霞

电话 0571-56700355 0571-56700355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

新潮路15号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

新潮路15号

电子信箱 huazh@chinamdk.com ipo@chinamdk.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905,617,974.13 1,808,791,090.39 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529,495,933.33 1,577,589,377.53 -3.0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7,125,615.91 208,493,251.83 -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346,851.20 47,497,958.78 -9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44,359.21 46,658,253.42 -8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3,500,167.52 104,710,629.36 -1.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28 3.86 减少3.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3 -92.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3 -92.3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15.83 14.64 增加1.19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97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丽水美迪凯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1.16 165,196,355 165,196,355 165,196,355 无 0

香港豐盛佳美 （國際）投

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46 58,013,186 0 0 无 0

美迪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6.88 27,628,736 27,628,736 27,628,736 无 0

景宁倍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86 19,510,584 19,510,584 19,510,584 无 0

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粤莞先进制造产业

（东莞）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2.46 9,885,057 0 0 无 0

珠海成同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46 9,885,057 0 0 无 0

中信证券－杭州银行－中

信证券美迪凯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45 9,823,332 0 0 无 0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43 5,750,834 0 0 无 0

丽水增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38 5,525,747 5,525,747 5,525,747 无 0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00 4,013,333 4,013,333 4,013,333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美迪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实际控制人葛文志控制的企业， 并担任其执行董

事，丽水美迪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景宁倍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丽水增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都是实际控制人葛文志控制的企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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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2年8月25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5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参加

会议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同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数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2022年半年度报

告》及《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数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43）。

特此公告。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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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149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

100,333,334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0.19元，共计募集资金1,022,396,673.46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

用59,961,833.17元 （其中不含税承销费为56,567,767.14元， 该部分属于发行费用； 税款为

3,394,066.03元，该部分不属于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为965,828,906.32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2月25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23,763,712.04元后，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净额为942,065,194.28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77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94,206.52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46,735.88

利息收入净额 B2 1,232.55

短期补充流动资金 B3 10,000.0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B4 5,000.00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13,069.09

利息收入净额 C2 358.86

短期补充流动资金 C3 -3,000.0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C4 5,600.00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59,804.97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591.41

短期补充流动资金 D3=B3+C3 7,000.0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D4=B4+C4 10,600.00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D3-D4 18,392.95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18,392.95

差异 G=E-F 0.00

[注]加计尾差系四舍五入差异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12月修

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2月19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 公司及浙江美迪凯光学半导体有限公司（原浙江嘉美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美迪凯光学半导体）于2021年3月8日与中信证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塘

支行

33050161772709899999 3,972,506.02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8110801018779999999 112,530,101.87 活期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 3301040160017089403 28,997.32 活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 71060122000511992 63,071,619.53 活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 71060122000512468 4,326,305.58 活期

合 计 183,929,530.3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3月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资金的议案》， 截至2021年3月5日，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5,346.19万元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上述投入及置换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了《关于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

证报告》（天健审〔2021〕395号）。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3月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12个月。 公司已于2022年3月4日归还10,000.00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22年3月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尚有7,000.00万元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年3月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5,000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募集资金使用和正常业务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

期存款、大额存单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2022年1-6月取得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收益为191.83万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1年4月2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5,300万元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在

补充流动资金后的12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2021年5月

18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年4月21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5,300万元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

求， 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2022年5月12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实际累计使用10,600.00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 2022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 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2年3月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美迪凯 光学半导体增资，用于光学光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向美迪凯光学半导体实际增资66,205.01万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及《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

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4,206.5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669.0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0,404.9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光学光电子

元器件生产

基地建设项

目

否

61,14

2.32

61,14

2.32

61,142.

32

12,63

4.95

50,582.

65

-10,559.

67

82.73

2023.

1

[注1] [注1] 否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否

15,28

5.01

15,28

5.01

15,285.

01

434.14

9,222.3

2

-6,062.6

9

60.34

2022.

7

[注2] [注2] 否

超募资金 否

17,77

9.19

17,77

9.19

17,779.

19

5,600.

00

10,600.

00

-7,179.1

9

59.62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94,20

6.52

94,20

6.52

94,206.

52

18,66

9.09

70,404.

97

-23,801.

55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二)之说明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三(三)之说明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三(四)之说明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详见三(五)之说明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三(八)之说明

[注1]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尚处于投入建设期，尚未产生效益

[注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美尔雅 600107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石睿

电话 07146360298

办公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美尔雅工业园

电子信箱 meyzqb@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266,774,569.72 1,294,148,392.94 -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2,533,542.64 758,764,617.90 -0.8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34,041,995.84 236,696,591.11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31,075.26 1,857,444.16 -43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906,356.17 -482,782.1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83,628.88 -110,667,069.0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2 0.25 减少1.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 0.005 -4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 0.005 -440.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19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9 73,388,738 0 无 0

刘迎 境内自然人 4.99 17,950,000 0 无 0

孙财亮 境内自然人 2.22 8,000,000 0 无 0

柯佳圻 境内自然人 1.28 4,620,346 0 无 0

张东升 境内自然人 1.15 4,153,900 0 无 0

王立强 境内自然人 0.82 2,959,881 0 无 0

张娟 境内自然人 0.81 2,918,670 0 无 0

李钢 境内自然人 0.79 2,850,000 0 无 0

刘青 境内自然人 0.64 2,292,600 0 无 0

林云峰 境内自然人 0.61 2,180,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公司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

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也未

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郑继平

变更日期 2022-1-13

信息披露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2022年1月14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

的《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1）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郑继平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2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107

证券简称：美尔雅 公告编号：

2022054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方式

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5日以传真、邮件、电话等形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2年8月25日采取通讯方式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及列席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6人，全体董事均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公司部分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四）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郑继平主持。

（五）会议召开的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采用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1、《关于增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增补段雯彦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董事暨聘任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2增补颜翠萍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董事暨聘任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董事暨聘任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3、《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董事暨聘任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4、《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湖

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三、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107

股票简称：美尔雅 公告编号：

2022055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方式

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5日以传真、邮件、电话等形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8月25日采取通讯方式召开。

（三）监事出席会议情况及列席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5人，全体监事均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四）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鹏飞主持。

（五）会议召开的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采用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表决通过。

监事会认为：

（1）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2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备查文件

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107

股票简称：美尔雅 公告编号：

2022053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21年12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的通知》（财会〔2021〕

35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15号” ），对“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

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

报”等会计处理问题进行了规范说明。

根据准则解释第15号的要求， 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内容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是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准则解释第15号要求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

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根据准则解释第15号的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 ①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以下简称“试运行销售” ）的，应当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

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

或者研发支出。 ②试运行产出的有关产品或副产品在对外销售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规

定的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相关资产。 ③测试

固定资产可否正常运转而发生的支出属于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必要支出，应当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的有关规定，计入该固定资产成本。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属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的会计政策变更，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颁布的准则解释第15号的相

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能提供更可靠、

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107

证券简称：美尔雅 公告编号：

2022056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董事暨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增补董事情况

经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大股东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认为董事候选人段雯彦女士、颜翠萍女士符合公司董

事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022年8月25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增补段雯彦女士、颜翠萍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段雯彦女士，1987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LSE)金融学硕士，北京江西企业商会女企业家分会执行会长，江西省“驻京赣籍三八红旗手” ，历任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业务部区域总监、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资本经营管理总部与财富管理总

部总裁、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纺丝路(天津)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湖北美

尔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段雯彦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中纺丝路(天津)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在公司担

任总经理外，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颜翠萍女士，1988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

监，曾任立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合伙）审计经理。

颜翠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现在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副总监外，与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段雯彦女士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田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简历如下：

田丰先生，198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北

京沣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曾在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任

职。

田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要求。

（二）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郑继平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石睿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简历如下：

石睿女士，1990年生，本科学历。历任北京市龙腾谦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智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证券事务经理；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证券事务代表；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石睿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要求。石睿女士暂未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将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考

试。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14-6360298

传真：0714-6360219

邮箱：meyzqb@163.com

地址：湖北省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美尔雅工业园

邮编：435003

石睿女士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能够胜任董事会秘书的工作，其任职资

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资格审查，认为石睿女士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第一节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杨兵 因公务未能现场出席 刘春彦

1.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辽港股份 601880 大连港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

辽港股份 02880 大连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慧颖 苗丞

电话 0411-87599899 0411-87599901

办公地址

中国大连国际物流园区金港路新港商

务大厦2608

中国大连国际物流园区金港路新港商

务大厦2609

电子信箱 ir@dlport.cn ir@dlport.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8,903,495,182.19 57,813,249,659.50 57,813,249,659.50 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073,844,200.81 37,946,034,485.62 37,946,034,485.62 0.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5,788,566,152.86 6,090,705,960.02 5,828,529,724.68 -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41,962,637.45 1,059,390,351.45 905,547,578.82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98,298,382.91 706,463,610.50 706,463,610.50 -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52,265,742.31 992,959,743.52 926,801,954.35 3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4 2.81 2.55

减少0.87个百分

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30932 0.046827 0.040027 -33.9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30932 0.046827 0.040027 -33.9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2,00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83 6,916,185,012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H股）

境外法人 21.35 5,121,821,887 0 未知 0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14 5,310,255,162 0 无 0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2 700,140,302 0 无 0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7 448,701,298 0 无 0

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2 389,610,389 0 无 0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4 224,675,328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A股） 境外法人 0.65 156,244,100 0 未知 0

辽宁港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8 67,309,590 0 无 0

大连融源投资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6 39,408,2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大连港集团有

限公司、辽宁港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

团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公

司债券一期

17连港01 140399 2017-04-26 2022-04-26 4.8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22辽港01 185698 2022-04-19 2024-04-20 1,504,391,682.56 2.68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22辽港03 185824 2022-05-26 2024-05-27 2,001,295,664.18 2.7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2辽港02 185699 2022-04-19 2025-04-20 501,801,040.90 3.15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中

期票据

18大连港

MTN001

101800837 2018-08-03 2023-08-03 2,602,723,184.80 4.8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0.30 0.2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9.52 8.62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产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详见“第三节 四（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

证券代码：

601880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41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六届董事会2022年第8次会议

会议时间：2022年8月25日

会议地点：辽港集团大楼109室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22年8月11日，电子邮件。

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 亲自出席、授权出席董事人数：9人

董事杨兵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已授权独立董事刘春彦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志贤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该议案是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王志贤、周擎红、徐颂、司政、魏明晖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在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金融业务风险处置预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该议案是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王志贤、周擎红、徐颂、司政、魏明晖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三、上网公告附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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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六届监事会2022年第5次会议

会议时间：2022年8月25日

会议地点：辽港集团大楼109室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22年8月11日，电子邮件。

应出席监事人数：5人 亲自出席、授权出席监事人数：5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世臣先生召集和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报告》，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的规定，所披露的信息能够真实反映公司2022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及财务

状况。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5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上网公告附件

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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